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许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资金的采购意向公告

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我单位拟对我市已批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展动态维护。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对接我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协同推进相关专项规划落地、重 
大项目谋划、选址选线方案比选、规划管控要求比对分析等工 
作。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理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6〕12号）等文件要求，拟对我市已批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展动态维护。

主要任务有以下六项：一是加强与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衔接，对接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布局，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二是依据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结合自然保护地的土地使用需求，按需调整完善生态保护红线；三是结合各县(市、区）用地实际使用情况及远期发展诉求，统筹城镇开发边界新增指标调配，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布局；四是根据中心城区建设项目需求，优化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保障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更好落地实施；五是结合绿地、水利基础设施、供水、历史文化等专项规划，优化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具体边界；六是对接“十五五”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和产业发展情况，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按照部、省相关工作节点要求，规划动态维护成果应于4月15日前报省自然资源厅、6月底前报省政府审批。
资金额度测算

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参照河南省城市规划协会关于《河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及动态完善工作计费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优化调整已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参照相应规划计费层次计费标准的20%计费，根据项目委托的深度和难易程度，可乘以0.5-1.0的调节系数”，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合同费用为1896万元，结合实际难易程度和市场状况，按照总合同的20%计算,再乘以不高于0.5的调节系数，我局建议本项目费用上限130万元，具体费用以财政评审为准。



